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6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就字第111050675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因應COVID-19辦理就業服務防疫管理指引」1份

主旨：檢送修正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因應COVID-19辦理就業服

務防疫管理指引」1份，請查照並配合辦理。

說明：

一、鑒於目前疫情發展已非二級管制時期，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已於日前調整居家隔離天數、取消實聯制及其他相關防

疫措施，爰配合調整旨揭指引部分內容、增列「徵才活動防

疫原則」；又，指引未規範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防

疫措施有特別規定者，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對外公告

事項辦理。

二、請配合落實旨揭指引防疫措施，並依規定辦理。

正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宜蘭縣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副本：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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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4樓
聯絡方式：承辦人 林富晨、電話 02-
89956044、傳真 02-89956054、電子信箱
astella@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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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因應 COVID-19辦理就業服務防疫管理指引 

勞動部 110年 8月 6日 

勞動部 111年 5月 6日修正 

壹、前言 

因應國內 COVID-19 疫情持續升溫且進入社區流行階段，針對辦理民眾

求職求才等就業服務，為確保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含就業中心/就業服務站

(台))相關就業服務人員、民眾與其家人之健康及避免群聚感染之前提下，依

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相關指引，訂定本管理措施，提供本部勞動力

發展署各分署及其自辦、委辦或補助地方政府設置之就業服務據點相關工作

人員及民眾參考，以降低疫情對就業服務之影響。 

貳、因應疫情緩解就業服務配合辦理原則 

應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定之通案性原則，包含全程佩戴口罩

(飲食除外)、量體溫、勤洗手、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加強環境清潔消毒、員

工健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等。 

參、提供就業服務防疫管理 

一、服務前防護措施 

(一)工作人員(含行政人員及就業服務人員)健康管理措施 

1.盤點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相關工作人員及訂定健康監測計畫，確

保工作人員落實體溫量測及健康監測。 

2.工作人員應佩戴口罩，並得視需要佩戴手套，惟不可以佩戴手套

取代手部衛生。另於值勤前後應量測體溫，進行健康管理。 

3.強化工作人員防疫教育訓練，內化防疫行為，並提供衛教宣導，

如於入口處明顯位置張貼防疫文宣公告，或利用多元管道(例如

跑馬燈、廣播等)宣導「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

節」及「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應在家休養，避免至公共場

所活動」等觀念，且落實執行。 

4.工作人員以儘速接種 COVID-19 疫苗為原則，因故未能施打疫苗

或疫苗接種未達 14 日者，建議定期快篩。工作人員如有發燒及

健康狀況異常，應安排請假或限制其工作；若經就醫評估接受

COVID-19 相關採檢者，應落實「COVID-19 採檢後應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 

5.建立防疫措施作業流程及分工事項，確保防疫工作之完備佈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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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執行。 

6.隨時留意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之各項訊息，適時

調整相關防疫措施。 

(二)加強環境清潔消毒及配置防護用品 

1.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備妥適量之口罩、耳(額)溫槍、酒精、乾洗

手液或肥皂等清潔或防護用品。 

2.應於服務臺、各場域出入口、洗手間、哺集乳室等公眾頻繁進出

空間，設置酒精消毒液，供進入就業服務場域之民眾清潔消毒。 

3.每日進行公共區域、電梯、手扶梯、廁所及設備等之清潔與消毒；

針對工作人員或洽公民眾經常接觸之範圍，如電梯按鈕、桌椅、

扶手、電話筒、門把、洗手間及各觸摸式設備等，應加強清潔及

消毒次數。 

4.室內維持良好通風及足夠換氣，並應禁止使用地下室等無窗戶空

間。場域空調系統改以通風換氣模式或替代措施，以強化密閉空

間的通風換氣。 

二、就業服務期間防疫 

(一)實施單一入口管制，並於入口處配置耳(額)溫槍、酒精或乾洗手液，儘

可能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對洽公民眾或其他出入人員等，量測體溫及手

部消毒。倘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勸導避免進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並建議其使用線上求職求才服務。 

(二)加強宣導應依規定佩戴口罩及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如有

洽公民眾、其他出入人員或工作人員發生疑似症狀，請立即通報衛生

單位，依衛生單位指示將疑似個案送醫，同時配合衛生單位相關防治

措施。另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前開處理情形即時回報分署，分署則

應適時通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三、辦理徵才活動防疫原則 

(一)活動前做好落實防疫規定計畫，包括依據疫情發展事先了解參加廠商

參加意願、求職人參加情形、辦理場地與活動人流管制、加大面試距

離、設置隔板等評估，並配合最新防疫指示規定滾動式修正。 

(二)活動現場應實施入口管制，於入口處配置耳(額)溫槍、酒精或乾洗手液，

儘可能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對出入人員等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倘有發

燒或呼吸道症狀者，勸導避免進入參加活動，並建議其使用線上求職

求才服務或線上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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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現確診者應變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平時應加強日常管理，當出現 COVID-19 確診病例時，

應通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並副知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落實執行

以下防治措施： 

(一)為配合提供衛生單位名冊，應將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內所有相關工作人員

造冊；同時立即就現有已知之資訊(如確定病例之工作範圍或時間等)，

通知可能與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之人員暫停工作(與此類人員聯繫時仍

應注意確定病例之隱私)、暫勿外出。 

(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工作人員若有 1 人確診，或確診民眾與該場域有直接

關聯，應增加清潔消毒作業頻率，至少為 1 日 2 次(含)以上。另針對確

診工作人員建立密切接觸者之名冊並列管，落實自主應變。 

(三)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人員應依指揮中心規定時程進行居家隔離(含自

主防疫)、快篩及快篩陽性後之 PCR採檢；其中密切接觸者以確診者發病

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狀者)前 2 日起所接觸者為範圍，包括同住親友、

同班同學、同辦公室或同工作場域同事(以九宮格方式認定)。 

(四)加強非密切接觸者之造冊列管人員相關健康監測，並鼓勵其若於監測期

間內有出現疑似症狀，應主動向衛生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五)其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之應配合事項。 

肆、建立查核機制 

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除應每日進行自我檢核外，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

各分署得不定期抽查(進行線上或實地查核)各單位之防疫因應措施。 

二、洽公民眾若未依規定佩戴口罩，經就業服務人員勸導仍不聽者，場域

人員可蒐集相關事證及資料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通報。 

三、如有違反相關防疫規定措施或有其他防疫考量因素，本部勞動力發展

署所屬各分署得隨時要求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暫停辦理就業服務工作。 

伍、其他事項 

本指引若有未盡事宜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防疫措施有特別規定者

(例如社交距離、容留人數、設置隔板、用餐區規定、隔離或通報機制等)，

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對外公告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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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就業服務機構防疫管理指引查檢表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名稱： 

查檢項目 查檢內容 查檢結果 

人員健康管理

及衛生行為 

已訂定健康監測計畫，並落實工作人員體溫量測及健康監測 □是□否 

加強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工作人員防疫教育訓練 □是□否 

工作人員應佩戴口罩，並得視需要佩戴手套，並於值勤前後

量測體溫，進行健康管理 
□是□否 

建立防疫措施作業流程及分工事項，並落實執行 □是□否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清潔、消

毒與防護用品 

應備妥適量之口罩、耳(額)溫槍、酒精、乾洗手液或肥皂等

清潔或防護用品 
□是□否 

應於公眾頻繁進出空間設置酒精消毒液 □是□否 

定時執行環境清潔及消毒 □是□否 

增加電梯、手扶梯、廁所等人員經常接觸地點之衛生清潔及

消毒頻率 
□是□否 

室內維持良好通風及足夠換氣 □是□否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場域管理 

實施單一入口管制，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對洽公民眾或其他出

入人員等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 
□是□否 

加強宣導應依規定佩戴口罩及遵守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

嗽禮節 
□是□否 

徵才活動防疫

管理 

活動前做好落實防疫規定計畫 □是□否 

活動現場實施入口管制，倘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勸導避

免進入參加活動 
□是□否 

出現確診者應

變措施 

(無此狀況免填) 

盤點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內相關工作人員並完成造冊 □是□否 

立即就現有已知之資訊(如確定病例之工作範圍或時間等)，

通知可能與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之人員暫停工作(與此類人

員聯繫時仍應注意確定病例之隱私)、暫勿外出 

□是□否 

列冊人員已進行相關健康監測，必要時接受快篩或核酸檢測 □是□否 

查檢人員簽章(簽名並述明職位)：_______________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人員簽章(簽名並述明職位)：_______________ 

查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